信息化项目保密协议
本协议在学校开展信息化建设项目时，校方因信息化项目建设和服务需要向承建方（或服务提供方）提供某些专有信息（“保密信息”）。披露此类保密信息的一方应为“甲方”即“校方”，接受此类保密信息的一方应为“乙方”即“承建方（或服务提供方）”。双方要严格执行《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网络信息安全相关法律法规。
针对项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中的保密信息(涉及系统安全、数据安全，如账号密码、系统配置信息、系统各类流转数据信息、单位机密信息、个人信息特别是隐私信息、国家法律和学校管理制度规定的保密信息等）。双方充分沟通认可保密协议，相关责任人员签名，根据本协议规定使用保密信息。特此，双方协商如下：
1．乙方接收甲方的保密信息时，针对本项目制定保密制度，严格履行保密职责、规范保密信息使用流程，严禁将保密信息披露给任何第三方；甲方项目负责人具有保密监督职责；因乙方原因造成保密信息泄露，乙方承诺乙方和乙方相关责任人承担所有责任，全力挽回影响，并补偿因此造成的各类损失。
2．乙方不得将甲方的保密信息在自己的组织内流通，除非是为与甲方人员或授权代表商谈、讨论和协商之需或在本协议签署后经甲方书面授权。
3．乙方不应为除本协议规定的目的以外的自身利益或任何其他方的利益而使用任何甲方的保密信息。保密信息使用时，严禁在各类移动存储设备保存，严禁将保密信息带出工作区。
4．本协议向乙方披露的保密信息均不得视为向乙方授予任何知识产权或与之有关的任何性质的权利。乙方使用管理员权限的运维操作，均须征得甲方签字同意方可进行，工作日志（或运维日志）整理成册形成月报，提交甲方备存。
5．所有由甲方提供给乙方的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文件、设计和清单应仍为甲方的财产，且甲方要求时应立即归还原件和所有据此制作的副本。
6．正式授权代表签署本协议，签署即生效，一直保有完全的效力至保密信息公开。因乙方原因导致保密信息泄露，相关责任人终身追责。乙方项目负责人、驻场人员发生变更，针对本项目的保密协议重新签署，乙方需履行保密职责，确保原责任人不会泄露本项目的任何保密信息。
7．本协议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进行解释。
本协议一式叁份，建设方、承建方（或运维方）各执壹份，报送壹份至信息化建设与管理中心备案。
甲方单位：                    （盖章）
[bookmark: _GoBack]项目授权代表：                
      年    月    日
乙方单位：                    （盖章）
项目负责人：                          
相关人员：          、          、          、        
          、         、          、           
      年    月    日
